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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和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要点解析及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正当性使用建议 

作者：陈容丨董晓萌丨赵鑫 

2022 年 6 月 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就《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和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宗旨

是为了“规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和使用管理，加强商标权益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特色产

业发展”（第一条）。 

本文将结合《征求意见稿》，就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的特点、正当使用问题进行探讨。 

一、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与普通商标的异同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均具有指示商品来源的功能，与此同时，知名度越高越容易遭遇仿冒，

且可能面临淡化问题1。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与普通商标有明显不同的特征。首先，普通商标表明商品或

服务来自某一经营者，为私权属性，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具有一定的公共资源属性，不是表示商品或服务来

源于某个经营者，而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本身出自某原产地、或具有某种特定品质的标志2。即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须达到一定的质量、品质、来源地等特定条件。其次，普通商标可以通过签订许可合同等方式将商

标许可给他人使用，而集体商标不准许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使用，证明商标的准许使用程序是一个公平开

放的程序，只要当事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达到证明商标所要求的标准，履行了必要手续之后，就可以使用

该商标，商标权利人无权拒绝。 

二、《征求意见稿》修订亮点 

近年来，餐饮类含地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因使用不当导致的舆情事件频发，尤其是“潼关肉夹馍”、

“逍遥镇胡辣汤”等维权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次《征求意见稿》在修订思路上，主要着眼于以下

三点：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含地名商标的注册和使用要求；二是结合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特点，细化管

理规则，明确注册人管理义务，规范使用人使用行为；三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保护和运用，便利当事人，

体现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管理、运用、保护的全链条规范。具体如下： 

 
1 管育鹰：《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疑难问题探讨》，《知识产权》2022 年第 4 期第 4 页。 

2 张锐、李石：《商标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2019 年第 3 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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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对注册人和使用人的管理要求 

一方面注册人应当依照使用管理规则实施日常管理，包括准许成员、他人使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及时公开集体成员、使用人信息以及使用管理规则、检查他人的使用行为是否符合使用管理规则要求和

使用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否满足品质要求、及时取消不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使用人的集体、证明商标

使用资格。同时为了正常运营需要，注册人可以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收取合理费用，协商确定收费金额、

缴纳方式、缴纳期限等内容，但是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使用人履行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

续后，可以使用集体、证明商标，而且应当保证使用集体、证明商标商品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品质要

求。（第十、十一、十四至十六条）。 

（二）增加含地名商标的注册和正当使用规定 

考虑到地名属于公共资源，规定含地名集体、证明商标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细化他人正当使用商标中含有地名的情形，包括以事实描述方式在店铺招牌中

使用客观表明地域来源，在企业名称字号中使用，在配料表、包装袋等使用表明产品及其原料的产地等

使用方式，对于他人在特色小吃、菜肴上以事实描述方式使用集体、证明商标中的地名和商品名称的，

也属于正当使用情形；完善正当使用地理标志中地名的要求。同时规定行为人实施正当使用行为时，如

果存在恶意或者贬损商标信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商标注册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维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利益。（第八、二十一至二十

四条）。 

三、《征求意见稿》分析及正当使用建议 

实践中，法院在判定是否构成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正当性使用时会考虑商品或服务来源、质量等因素。

本次《征求意见稿》对正当性使用规定的明晰，有利于为审判实践提供更有利依据，也为商标注册人、使用

人的合法使用提供依据。具体来说，因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具有的标示商品或服务本身出自某原产地、或具

有某种特定品质的功能，《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厘清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正当使用问题，如果他人在商

品或服务中使用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中含有的地名和商品名称，且产品确实出自某原产地、或具有某种

特定品质，则属于正当性使用。反之，若商品或服务并非出自某原产地、或具有某种特定品质，达不到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规定的质量等标准，则该种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产品的原产地、质量等特定品质产生

误认，将可能构成侵权。 

如下司法判决亦可以佐证《征求意见稿》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正当使用的规定： 

◼ 在“某产业协会与某餐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3中，法院判定“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并非产地是樟树港的辣椒都可以被称为樟树港辣椒”。只

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相关手续后，方可使用该名称。即使涉案辣椒确实是来源于樟树港，

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港’地名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涉案产品来源于浏阳市淮川

宏胜食品商行，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某食品商行’并非其会员单位，且该单位地处浏阳，并非

樟树港，不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条件，且上诉人并非单独使用地名，不属于正当使用

的范畴。‘樟树岗辣椒’与‘樟树港辣椒’仅一字之差，读音一致，二者构成近似，上诉人使用

“樟树岗辣椒”字样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易导致相关公众对该辣椒的品质、产地产生混淆，其行

 
3 （2020）湘 0121 民初 9855 号、（2021）湘 01 民终 163 号。 



 

 

3 

www.hankunlaw.com 

为构成对被上诉人第 11056297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 另外，在“某行业协会与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4中，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涉案商

标系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即系证明商品原产地为浙江舟山海域，且商品的特定品质主

要由浙江舟山海域的自然因素所决定的标志，用以证明使用该商标的带鱼商品具有《管理规则》中

所规定的特定品质。某协会作为该商标的注册人，对于其商品符合特定品质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的，应当允许。某公司虽然没有向舟山水产协会提出使用涉案商标

的要求,但如果其生产、销售的带鱼商品确实产自浙江舟山海域,则舟山水产协会不能剥夺其在该带

鱼商品上用‘舟山’来标识商品产地的权利,包括以本案中的方式 — ‘舟山精选带鱼段’对其

商品进行标示。同时，虽然某公司在涉案商品上使用的‘舟山精选带鱼段’与涉案商标不完全相

同，但由于‘舟山精选带鱼段’中包含涉案商标的文字部分，且某公司在涉案商品上以突出方式

进行标注，会使相关公众据此认为涉案商品系原产于浙江舟山海域的带鱼，故如果涉案商品并非

原产于浙江舟山海域，舟山水产协会则有权禁止某公司以涉案方式使用证明商标，并据此追究某

公司的侵权责任。” 

◼ 再次，在“某有限公司与某行业协会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5中，法院认为“虽

涉案侵权产品标题中含有其品牌‘崇明岛’，但并不影响其标题中所含有的‘五常’”字样同样

具有了商标识别作用，以‘五常’为关键词、‘品牌-崇明岛’进行限定搜索后，可显示出涉案侵

权商品亦可佐证其发挥了商标识别的作用。两涉案商标作为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标识着核定商

品来源于特定区域，具备特定品质，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涉案侵权产品确来自该地理标

志特定区域内、具备特定品质的情况下，考虑到两涉案商标经使用已具有较高知名度，故上诉人

使用在涉案侵权产品中使用‘五常’字样的行为客观上易使相关公众对涉案侵权产品原产地等特

定品质产生混淆误认。” 

我们综合《征求意见稿》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正当使用的规定以及司法判决，为商标申请人、注册人、

使用人使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提供如下建议： 

◼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申请人需要是以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设立的团体、协会，在申请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时应提交必要的说明商品质量、来源地等特征的文件。例如以地理标志作为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说明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

他特征；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与该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

素的关系；以及该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地区的范围。 

◼ 商标注册人不应当通过诉讼方式收取所谓“会员费”以及类似费用。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标示

的地区范围内并符合标志使用条件的，即便使用人不申请加入协会或其他组织，亦可依法正当使

用商标中的地名和商品名称；不符合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条件或超出商标标示的地区范围者

则不能通过商标许可、加盟、入会等方式获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资格。 

◼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使用人在履行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后，应当保证使用集体、证明商标商

品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品质要求。如果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并非出自某原产地、或产品质

量达不到集体商标、证明商标规定的质量标准，则可能被认定为侵权。 

 
4 （2012）高民终字第 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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